喀地环评字〔2026〕49号
关于《喀什卧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：
你单位报来的《喀什卧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喀什地区伽师县西克尔库勒镇、英买里镇。新建喀什卧西220千伏变电站，站址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00'29.305"，北纬39°38'03.272"；新建巴楚～伽师π入卧西变220千伏架空线路，起点分别为220千伏楚伽线425#西侧新建AJ1角钢塔（地理坐标：东经76°59'57.004"，北纬39°34'16.414"）、220千伏楚伽线423#东侧新建BJ1角钢塔（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00'25.227"，北纬39°34'20.131"），止于卧西220千伏变电站（地理坐标：东经77°00'31.477"，北纬39°38'02.392"）。主要建设内容：（1）新建喀什卧西220千伏变电站工程：变电站总用地面积29880平方米。规划容量为3台240兆伏安主变，本期建设2台240兆伏安主变。220千伏母线本期采用双母线接线，远景接线型式采用双母线单分段接线，远景8回，本期4回；110千伏母线本期采用双母线接线，远景接线型式不变，远景16回，本期11回；35千伏电气主接线结合通用设计，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，第三台主变采用单元制接线，远景4回，本期4回（均为备用）（2）新建巴楚～伽师π入卧西变220千伏架空线路工程：将巴楚750千伏变电站～伽师22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线路开断接入卧西220千伏变电站，新建线路路径全长约2×8.5千米，单回路架设。新建铁塔51基，其中单回路铁塔49基、单回路终端耐张塔1基、双回路终端耐张塔1基。（3）巴楚～伽师π入卧西变220千伏线路工程开环改造：对原楚伽线423#～425#水泥杆进行改造，更换为与新建线路工程一致的铁塔，并新增BJ1#、AJ1#两基终端塔，开环改造前后原楚伽线423#～BJ1#较原线路档距减少81米；AJ1#～原楚伽线425#较原线路档距减少30米；张力保持不变。新建1座主变事故油池，有效容积为85立方米。项目占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18638万元，环保投资122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65%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湖北安源安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喀什卧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比较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基本合理准确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

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采取有效防尘、降噪措施，不得扰民；保护周围环境不被破坏，严禁超范围用地；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垃圾分类集中堆放，及时清运；产生的废水应收集处理，不得排入沿线地表水体；在建设临时道路、牵张场地等时，应尽量减少对地表植被的扰动，施工作业结束后，及时平整各类施工迹地，恢复原有地貌，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，防止新增水土流失。
（二）运营期

1.电磁 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加强职工安全教育，加强电磁水平监测；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曝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；设立电磁防护安全警示标志，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。变电站运行时产生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场强度≤4千伏/米，工频磁感应强度≤100微特斯拉）要求。线路在通过耕地等场所时，确保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10千伏/米，并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。

2.废水 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由罐车拉运至伽师县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噪声  变电站首选低噪声主变，合理布局站内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，加强站内电气设备的日常维护，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，线路运行时沿线声环境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的2类标准。
4.固废  线路检修时产生检修废弃物（如废导线、绝缘子等）和生活垃圾，经集中收集后规范处置；废变压器油和废铅蓄电池，先转运至喀什经济开发区国网喀什供电公司亚工变仓库内集中贮存，后交由有资质的机构处置，不在变电站内长时间储存。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(HJ2025 -2012)和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等要求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处置。

5.环境管理  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和电磁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建立电磁影响安全管理档案；监督管理检修固体废物等进行定点收集处理，最大限度的保护项目区的周围环境；禁止在输电线路廊道征地范围内新建任何建筑物，做好电磁及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定期监测与保护，同时加强对项目区公众的辐射安全知识宣传；线路杆塔上设置警示标志，线路及杆塔下方严禁长时间停留；巡检通行依托周边已有道路作为输电线路巡检道路，对于无法通行路段可采用人工巡线或无人机巡线。

三、相关要求  

该项目的实施要认真落实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伽师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               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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